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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法案

《基本法》第六十二条第五款订明，香港特别
行政区政府获赋职权，拟定并提出法案、议案
及附属法规。政府提出的法案称为政府法案。

法案载列拟议的新法例或对现有法例的修订建议，供立法会审议。在法例生效
前，必须获得立法会通过；并经行政长官签署和公布方能生效。

法案分为两类:政府法案和议员法案。

议员法案

虽然大部分法案均为政府法案，但是立法会议
员亦可向立法会提出法案，而此类法案称为议
员法案。根据《基本法》第七十四条，凡不涉
及公共开支、政治体制或政府运作的法案，可
由议员个别或联名提出。至于涉及政府政策的
法案，议员在提出前必须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
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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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根据《私人条例草案条例》（第69章）第2条所载的定义，“私人条例草案”指符合以下条件的条例草案：（a）主要是为个人、社团或 
 法团的某些利益，而并非为公众的利益，作出规定；及（b）并非政府法案 。
2 公共法案与公共政策事宜有关，通常是一般性及影响公众的法案。

向立法会提交法案的程序

法案需要通过以下程序，方可提交立法会：

政府法案 议员法案

谘询 倘若政府为实施某项政策而有意提
出新增法律或修改现有法律，相关
的政策局通常会谘询立法会的有关
事务委员会，以及因实施有关法案
而 可 能 受 到 影 响 的 各 方 （ 包 括 公
众）。

议员在提交法案前，须事先就该法
案的拟稿咨询立法会的有关事务委
员会，并可咨询会受法案影响的各
方。

草拟法律 政策局经考虑谘询期间所接获的意
见后，会向律政司发出法律草拟指
示，要求律政司把有关建议草拟成
为法案。有关法案继而会提交予行
政会议。

拟提交法案的议员须负责有关法案
的草拟工作。议员法案须有由律政
司法律草拟专员签发的证明书，证
明该法案符合《香港特别行政区立
法 会 议 事 规 则 》 对 法 案 格 式 的 规
定及香港法例的一般格式，方可提
交。

提交法案 • 行 政 长 官 在 参 照 行 政 会 议 的 意
见 ， 并 决 定 向 立 法 会 提 交 法 案
后，政府将表明有意提交法案的
预告送交立法会秘书。

• 立 法 会 秘 书 接 获 拟 提 交 的 法 案
后，会安排在宪报刊登该法案全
文及摘要说明。

• 有关的议员可将表明有意提交法
案的预告送交立法会秘书。

• 法案如属“私人条例草案” 1，提交
的议员须在宪报连续两期刊登有
关法案，并在本港每日出版的中
英文报章各一份分别刊登广告两
次，就该法案作出预告。至于有
关公众的公共法案2，立法会秘书
会安排在宪报刊登法案全文及摘
要说明。

• 立法会主席会裁定该议员法案可
否向立法会提出。

进一步参考：
立法会小百科  第4号 - 立法会秘书
立法会小百科  第7号 - 如何制定法律

“立法会小百科”只为供一般参阅而编制，并非法律或其他专业意见，任何人士不应以该“立法会小百科”作为上述意见。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（“行政管理委员会”）已尽量在“立法会小百科”提供准确资
料，惟行政管理委员会及其雇员并不保证所述资料绝对准确及完整，对由此导致任何损失或损害概不负责。“立法会小百科”的版权由行政管理委员会所拥有。行政管理委员会准许任何人士复制“立法会
小百科”作非商业用途，惟有关复制必须准确注明出处，其用途亦不得对立法会构成负面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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